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管理，规范

资质认定工作，依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雷电防护装臵

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的认定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和便民、高效、信赖保护的原则。 

第三条  上海市气象局（以下简称“市气象局”）负责

本市除电力、通信之外的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的认定工作。 

第四条  本市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申请通过本市“一

网通办”平台或中国气象局在线行政审批平台提交。 

提交申请材料后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第五条  申请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的单位应具备《雷

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

定的基本条件。其中： 

申请乙级资质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相关专业的

高级技术职称，并从事雷电防护装臵检测、雷电防护工程设

计、施工与监理、雷电防护设计技术评价、雷电监测、电气

检测、建筑工程检测等相关工作两年以上。 

第六条  申请单位应当按《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要求提交资质申请材料，其中： 



（一）专业技术人员简表中应包含资质评审过程中所有

需要参加考试、考核的人员信息； 

（二）仪器、设备及相关设施清单中，应当包括仪器名

称、型号、数量、技术指标，以及购买时的发票信息、检定

或校准的信息； 

（三）申请雷电防护装臵检测甲级资质的单位提交的近

三年内完成的雷电防护装臵检测项目，需归集至市气象局要

求的检测信息采集系统，项目信息应当与相对应合同、报告

中的有关信息一致。 

资质申请材料中相关表格详见附表。 

第七条  申请单位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提交资质

申请，相关事项材料能够通过电子证照库及数据共享平台调

取核验的，按照本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申请过程中，涉及实行

告知承诺制办理的事项材料，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

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当

按要求提交相关事项材料。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

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 

第九条  市气象局受理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申请后，

可以组织工作人员到申请单位进行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内容包括： 



（1）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情况; 

（2）技术负责人从业经历情况； 

（3）实施告知承诺制的事项材料情况； 

（4）经营场所与申报材料对应情况； 

（5）仪器设备与申报材料对应情况； 

（6）其他需要现场核查的内容。 

第十条  市气象局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专

家组成资质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对资质申请

材料进行评审。 

评委会专家与申请单位具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

审的，应当在评审前向市气象局书面提出说明，申请回避。 

第十一条  评委会依照《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评审细

则》（气发〔2016〕29号）等要求对申请单位的技术能力进

行专业评审。 

评审过程包括现场考核和会议评审。 

现场考核由评审委员会委派2名以上专家组成考核小组

进行，考核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笔试、检测技能现场操作考核

和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现场评审。 

第十二条  专业技术人员笔试采取集中、闭卷考试的方

式，不设补考。 

技术负责人代表同一申请单位参加考试的，笔试合格成

绩在本次和下一次评审中有效。 



笔试内容为雷电防护管理法律法规和防雷装臵检测基

础知识，答题正确率应达到60%。 

技术负责人答题正确率未达到60%以上的，经申请单位

申请，可终止现场考核。 

第十三条  检测技能现场操作考核在指定场所实地进

行。 

申请乙级资质的，检测技能现场操作考核主要为三类建

筑物雷电防护装臵检测。申请甲级资质的，检测技能现场操

作考核还应包括一类或二类建筑物雷电防护装臵检测。 

第十四条  出现下列情况中的一项时，检测技能现场操

作考核不合格： 

（一）按照技术标准要求，两个以上检测项未能按照标

准要求进行检测； 

（二）现场操作人员不能正确操作仪器设备； 

（三）现场操作人员有不安全操作行为； 

（四）现场操作人员未能对检测数据进行正确处理，得

出检测结论。 

第十五条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现场评审在申请单位

实地开展。 

申请单位的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代理人）、技术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接受考核小组评审专家提出的关于组织

架构、管理制度、专业知识等的问询考核。 



质量管理体系存在明显缺陷的，有效性现场评审不通过。 

第十六条  检测技能现场操作考核完成后，考核小组成

员、申请单位技术人员应对现场记录签章确认。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现场评审完毕后，考核小组成员、

申请单位的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对现场记录签章

确认。 

申请单位拒绝确认或者签章的，由考核小组当场记录，

并全体签章见证。 

第十七条  现场考核情况应当在会议评审时进行逐项

汇报。现场考核记录作为评委会的评审依据。 

第十八条  评委会在评审过程中，发现申请单位的实际

情况与申请材料内容存在严重不符时，应及时向市气象局报

告，并在评审意见中提出相应内容。 

第十九条  评委会经由现场考核和会议评审，形成评审

意见和评审结论。评委会主任委员应对评审意见和评审结论

签字确认。 

评委会应在全部评审工作完成后，将现场考核和会议评

审的全套材料提交市气象局。 

第二十条  市气象局对资质评审文件、评审意见和评审

结论进行审查，并根据评审意见和评审结论对资质申请作出

认定。资质认定结果在市气象局官网公开。 

申请单位办理资质延续或由乙级资质升级为甲级的，应



在领取新资质证时交回原资质证正、副本原件。 

第二十一条  资质评审所需时间不计入许可审查时限，

但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并在作出受理决定时书面告知申请单

位。 

第二十二条  本市取得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的单位，

应当在资质证有效期满三个月前，向上海市气象局提出延续

申请。延续申请所需提交材料与新申请资质时相同。 

逾期未提出延续申请的，资质证到期自动失效。 

检测单位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要求的，不予延续。 

第二十三条  单位在申请资质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或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或取得资质后发现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资质的，市气象局按相关法规、规章予以行政处

罚。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 2026 年 4月 30 日。原《上海市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

认定实施细则》（沪气规发„2020‟1 号）同时废止。 

 

附表：1.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申请表 

2.专业技术人员简表 

3.近三年已完成雷电防护装臵检测项目表 

4.仪器设备一览表 

 



 

 

 



附表 1 

填报单位（盖章）：填报日期：年月 日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经济性质  

主管单位  

单位地址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申请雷电防护装臵检测资质

等级 
 

从事雷电防护装臵检测时间  

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高工 人 工程师 人 助工/技术员 人 技工 人 

单 

位 

概 

况 

 

 

 

 

 

 



 

本人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 

年月日 

评审 

意见 

 

 

 

 

 

 

 

年月日 

主管

部门

审批

意见 

 

 

 

 

 

 

年月日 



附表 2 

填报单位（盖章）：填报日期：年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专业 职称 工作岗位 
从事雷电防护装臵 

检测工作时间 
其他证书编号 

        

        

        

        

        

        

        

        

        

        

        

        

        

        



附表 3 

填报单位（盖章）：填报日期：年月日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筑物防雷类别 
合同编号 完成时间 质量考核情况 备注 

一 二 三 

         

         

         

         

         

         

         

         

         

         

         

         

         

         

注：请按此表如实填写近三年内实际完成的雷电防护装臵检测项目情况。 

附表 4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数量 技术指标 发票号 检定或校准有效期 

       

       

       

       

       

       

       

       

       

       

       

       

       

       

       

       

 

 


